國立苗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哺（集）乳室管護辦法
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五月四日訂定
一、開放時間：
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。
二、限哺餵母乳婦女使用本哺（集）乳室。
三、男性家屬及其他非哺乳婦女請勿進入。
四、請隨時保持環境清潔，禁止吸煙、嚼檳榔。
五、請保持安靜，勿大聲喧嘩。
六、冰箱僅放置收集隻母乳或嬰幼兒副食品，並請標示姓名、擠奶時間，如有遺失或變質概不負責。
七、室內不寄放私人物品。
八、幼兒叢書僅限在本室閱讀，不提供借閱登記。
九、若有毀損室內財物，請依原價賠償。
